

沙依巴克区优待抚恤资金政策公告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党的惠民惠农政策有效落实，确保每一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都用到群众身上，现对优待抚恤资金公告如下。
1、 政策依据
1．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补贴)标准的通知》（新退役军人发〔2019〕17号）
2． 《关于印发<自治区优抚对象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新退役军人规〔2019〕1号）
二、补助对象
在我区享受优抚待遇的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伤残民兵民工，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部分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实行动态管理，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核通过的次月起享受相关待遇。
2、 补助标准
共计12类34个标准见附件。因死亡而减少的优抚对象，自次月起停止相关待遇；因户籍转移而减少的优抚对象，当年继续发放优抚资金，次年停发。
三、发放方式
银行卡发放
四、发放时限
实行伤残抚恤金按年发放，其他优抚定期补助按月发放的方式
五、政策咨询和监督投诉
群众如对优待抚恤资金发放工作有意见建议的，可拨打以下电话。
1.沙依巴克区财政局
主要负责人（局长）：杜小丹，联系电话：
经办人（科长或股长）：杜文秀，联系电话：
2.沙依巴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业务主管部门）
主要负责人（局长）：张家怡，联系电话：8720196
经办人（科长或股长）：朱红燕，联系电话：5100960
3.乌鲁木齐银行仓房沟支行（代发银行）
主要负责人（主任）：张红梅，联系电话：5839164
经办人（业务部门负责人）：张萱，联系电话：583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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